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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委員會加入議程 
跟進申訴專員公署就政府新聞處禁止網絡媒體採訪投訴成立事宜 

 
 
        香港獨立媒體網成立於2004年，為一家本地網絡媒體。本網在今年8月4日，向申訴專

員公署投訴政府新聞處，不合理地禁止網絡媒體採訪政府新聞場合。公署於12月2日回覆本

網，認為投訴成立，並向政府新聞處提出改善建議。香港記者協會亦提出類似的申訴，同樣

獲公署裁定投訴成立。 
 
       本網投訴政府新聞處的內容，包括不合理地一刀切拒絕網絡媒體記者採訪，以及拒絕網

絡媒體登記為「政府新聞發布系統」的用戶。公署在調查報告中的評論指，政府新聞處一律

拒絕不屬「大眾新聞媒體」採訪，認為處方「作出如此一面倒的限制，明顯是超過必須」。
公署亦批評，當局曾在2014年立法會會議上，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回覆立法會議員

莫乃光質詢中表示會密切留意網絡媒體發展，但至今三年「毫無寸進」，認為政府新聞處不

應再「故步自封，繼續把新媒體的網媒一律拒諸門外」。 
 
公署提出三項建議： 
 
（1）從速檢討其一律拒絕非附屬於傳統「大眾新聞媒體」的網媒進場採訪的政策，務求令
政策變得更開放及與時並進； 

（2）檢討並盡量放寬成為其「發布系統」用戶的資格，並為相關工作制訂指引，讓該處職
員及傳媒機構可有所依循； 

（3）在完成上述檢討前，若場地及秩序情況許可，盡量彈性容許有提出要求的個別傳媒進
行採訪工作。 

 
本網本網敬希主席因應本議題的進展，安排議程在委員會上討論，本網亦樂意向委員會提供

更多資料。 
 
香港獨立媒體網 
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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